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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京管泰富创新动力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京管泰富创新动力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的有关约定，现将京管泰富创新动力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北京京管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以通讯方

式组织召开了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修改京管泰富创新动力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

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表决时间自2025年10月29日起，至2025年11

月27日17:00止，计票时间为2025年11月28日。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计票工

作由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上

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见证。 

经统计，基金份额持有人参加本次会议投票的情况如下： 

截至权益登记日，本基金登记在册的基金份额总数为50,471,574.96份。本基

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共计50,323,624.36份，占本基金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

的99.71%，达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条件，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和

《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

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本次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对应的基金份额

共计50,323,624.36份，表决结果为：50,323,624.36份基金份额同意，0份基金份额

反对，0份基金份额弃权。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对应的基金份额的100%，符合《基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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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证费1万元，律师费2万元，共计3万元。根据

《运作办法》《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上述费用将由本基金基金财产承担。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运作办法》关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

生效”的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5年11月28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

改京管泰富创新动力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

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自2025年11月28日起，调整后的《基金合同》正式生

效。 

基金管理人将于表决通过之日起五日内就表决通过的事项向中国证监会履

行备案手续。 

三、持有人大会决议相关事项的实施情况 

基金管理人已根据《关于修改京管泰富创新动力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修订《基金合同》，并与本公告同时披露。本基金托

管协议、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根据本次《基金合同》的修改同步进行

相应调整，并按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披露。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dbs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

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查询修订后的基金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 

四、备查文件 

1、北京京管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京管泰富创新

动力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北京京管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京管泰富创新

动力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北京京管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京管泰富创新

动力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京管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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